《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
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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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草背景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意见》，进一步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依法落实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以下简称平台提供者）及其实际运营机构、第三方机构、通过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或自建网站提供餐饮服务的餐饮服务提供者（以下简称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市场监管总局多次进行专题研讨，结合实地调研、书面调研、委托课题研究等多种方式，分析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现状、特点和存在问题，梳理监管难点堵点痛点，研究起草了《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定（征求意见稿）》）。
二、主要内容
《规定（征求意见稿）》共45条，7个方面。一是明确平台提供者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平台提供者应当建立健全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工作相关工作制度和机制，明确与各主体之间的食品安全责任，做好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抽查、监测工作。二是明确“互联网+明厨亮灶”的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实施“互联网+明厨亮灶”，平台提供者应当为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互联网+明厨亮灶”视频信息上传和页面展示等事项提供技术支持，并留存相关信息。三是明确平台提供者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经营资质实地审查，做好数据校验的要求。平台提供者应当对新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经营资质进行实地审查并做好登记。同时，要求平台提供者应当将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经营资质与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主体资质信息进行校验比对，每个月初将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经营资质信息变量数据推送给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并于每季度末将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经营资质信息推送给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四是明确“一证一店”的经营模式。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不得使用同一经营资质在同一平台开设多家网店。平台提供者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使用同一经营资质重复申请入网的行为应当予以禁止。五是明确平台提供者信息公示的要求。平台提供者应当持续公示经营资质。网店招牌名称应当与实体经营门店招牌名称一致。取餐地址与经营资质载明的经营场所一致。同时，加注“无堂食”经营模式标识，并对展示位置和页面进行规定。六是明确异地管辖权的问题。违法行为发生地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依法对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平台提供者进行处罚。七是明确相应法律责任。明确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未实施“互联网+明厨亮灶”、同一经营资质在同一平台开设多家网店以及平台提供者对“互联网+明厨亮灶”实施未提供技术支持、未进行资质校验比对、未对新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进行实地审查等违法违规情形和相应罚则。

